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

106年度學校體育教師增能－游泳師資培訓專修研習班
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：本中心106年度研習行事曆規劃辦理。
二、研習目標：
(1) 提昇臺北市中小學游泳師資教學知能，落實推動學校游泳教學。
(2) 強化自救及救生能力，以便應用於實際游泳教學。
三、研習對象：臺北市各級學校實際從事游泳教學或對游泳教學有興趣之現職教師。
四、研習日期：106年6月3日（星期六)及9日（星期五），計2 天。

五、研習人數：50人。
六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5月31日（星期三）。
七、研習地點：臺北市立內湖高中游泳館（臺北市內湖區文德路218號）。
八、研習課程表(實際課程及授課講座若有更動以網路公佈為準)
	日期
	時間
	課程主軸
	節數
	講座

	6/3 (六)
	0900-11:50
	1.體育教師應具備之基本知能

2.基本游泳教學能力
	3
	許瓊云教授
臺北市立大學水上運動學系

	
	1310-1600
	進階水性教學:

實際演練、水中遊戲(需下水)
	3
	馬軍榮老師
台北海洋技術學院
海洋運動休閒系

助講座(待聘)

	6/9

(五)
	09:00-11:50
	1.水中教學的倫理與規範
2.水中安全:「自救與救人」
	3
	簡浚哲組長

基隆市輔大聖心高中

	
	13:10-16:00
	水中安全教學實際演練(需下水)
	3
	馬軍榮老師
台北海洋技術學院
海洋運動休閒系
助講座(待聘)


九、研習方式：分組教學、實作。
十、研習時數核發：全程參與者核發12小時研習時數；請假時數超過研習總時數之五分之

                    一(2小時)者，不給予研習時數。。
十一、報名方式：請於報名截止日前逕登入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（http://insc.tp.edu.tw）
報名，並列印報名表經學校行政程序核准後，再由學校研習承辦人進入系統
辦理薦派報名。

十二、遴選方式：依報名及薦派順序錄取（學校需在報名截止日前完成薦派報名作業）。
十三、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本研習於報名截止後3天公佈研習人員名單，以各研習員於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中
　　　登錄之電子郵件信箱通知錄取之研習員及其所屬學校，並請自行列印研習通知及準時
　　　至本中心參加研習；為珍惜教育資源，經報名錄取人員不得無故缺席。

（二）完成報名程序之研習員，倘因特殊緊急事件無法參加者，應於研習前3日告悉本中心，
      並依程序辦理取消研習。

（三）為珍惜教育資源，經報名錄取人員不得無故缺席；如無故不出席亦未請假累計達三次
      者，將於「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」系統上暫停該員報名本中心研習班之權利三個
      月。另為維持研習品質，本研習班不接受現場報名，請欲參加之學員於報名截止日前
      完成報名程序。

（四）為尊重講座及研習同儕，參與研習請務必準時，以免影響課程進行。遲到或早退超過
      20分鐘以上者，須請假1小時。另本中心亦不接受「研習代理」及「輪流上課」等情
      事，敬請配合。
（五）學員如需無障礙設施、或其他需求者，請事前洽承辦人或當天生活輔導員。

（六) 請自行攜帶個人泳具（泳帽、泳鏡、泳衣褲）。

（七）身體不適者請勿下水游泳，如研習當中突感不適，請務必立即告知鄰近研習員、講座、　

助教及救生員。
（八）交通方式：前往內湖高中游泳館（臺北市內湖區文德路218號）：

內湖高中站：0東、21(含直達車)、214、222、286(含副)、278、287(含區)、620(含區)、652、677、紅2、藍20、國光客運1801。

方濟中學站：0東、28、214、240、256、278、284、286(含副)、521、551、617、630、652、679、棕9、紅29、藍20、藍27、小3、國光客運1801。

成功路3段：28、222、521、551、630、藍27、小3(含區)、620(含區)、677、617、 256、284、287(含區、夜)、240、棕9、紅2、紅29。

捷運文德站：文湖線
十四、聯絡方式：教務組林秀娟研究教師，電話：2861-6942轉213。
E-mail：tiec213@gmail.com
十五、研習經費：由本中心研習經費項下支應。
十六、本實施計畫陳奉本中心主任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